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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榕马农（渔业）罚〔2024〕 1 号
当事人：陈**，男，汉族，出生日期：1970年7月12日，身份证号码：350***********0459，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联系电话：137****5827。  
 当事人 使用未核定渔业船名、未取得渔业船舶证书的船舶进行非法捕捞 一案，经本机关依法调查，现查明：当事人陈**于2024年8月3日，在马尾区三江口马尾造船厂旧址附近水域，使用未核定渔业船名、未登记船籍港、未取得渔业船舶证书的船舶进行非法捕捞，捕获蜥形副平牙虎鱼12.9千克。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询问笔录3份、陈**等人身份证复印件2份、现场勘验笔录1份、现场勘验照片7张、海警移送材料9页、海警移送的物证4件。                                                             
本机关执法人员于 2024年 10月 8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了违法事实、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项，并告知享有☑陈述、申辩☑听证权利。对此，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未作陈述、申辩，且未提出听证申请。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从事捕捞作业及其辅助活动的船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核定渔业船名；（二）登记船籍港；（三）取得相应渔业船舶证书；（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规定。按照《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FZ01HY-CF-0006项，当事人陈**被抓获后能够配合调查，没有暴力抗法，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属一般情节，裁量标准为：没收船舶和渔具。
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四十七条“违法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未核定渔业船名、未登记船籍港或者未取得相应渔业船舶证书的船舶，从事捕捞作业及其辅助活动的，没收船舶和渔具，可以并处二万元至十万元的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陈**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没收陈**涉案船舶（总长10.4米木质机动船舶）、涉案渔具（电瓶3个、铁架电拖网1张）。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起诉，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福州市马尾区农业农村局
                       （印章）          
 2024 年 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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